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

“三好学生”及“单项积极分子”评选工作实施方案

 一、指导思想：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鼓励学生全面发展，优化个性，培养特长，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，特制订《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“三好学生”及“单项积极分子”评选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在学期结束阶段除了评出三好学生以外，再评出在八个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，让更多的学生享受进步的快乐和成长的喜悦。

二、参评对象：
凡我校在籍学生，均有资格参加“三好学生”及“单项积极分子”的评选。参评主要事迹内容,必须是本学期学生在各方面的表现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，先由学生个人申报或班级提名，经校课程发展中心、学生发展中心审查确认后，报校行政批准并张榜公布。

1．学生自主申报（6月18日前下发）

2．班级民主评议并推荐（6月25日前）

3．班级上报结果（6月26日前）

4．年级审查、校级核查（6月28日前）

5．颁奖（6月30日）

四、 指标分配

比例分配及注意事项
（一）三好学生15%

（二）单项积极分子30%
五、评选类别及条件

（一）“三好学生”评选条件

1．努力表现“阳光、灵动、文雅”的学生形象，全面发展。

（1）在校是个好学生：遵守纪律，尊敬老师，热爱学校，热爱班级，助人为乐，是老师的小助手，同学的好伙伴；热爱学习，勤学苦练，成绩优良；

（2）在家里是个好孩子：尊敬长辈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并主动为父母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；

（3）在社区是个好公民：积极参与社区实践活动，与社区的小邻居友好相处，自觉维护社区公共卫生。
2．品德必须为“优秀”，其他学科评价均为“优秀”等级，体育学科在良好或良好以上。

3.主动做好班级小岗位，积极参加班级各项活动，包括含玩伴团活动。

（二）“单项积极分子”评选条件

基本条件：品德优良，遵守校园日常行为规范，尊敬师长，尊重同学，能按要求完成各项作业。
（1）文明守纪好孩子
文明守纪，礼仪规范。能够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助人为乐，深受师长、同学好评，人际关系好;能够使用礼貌用语，言行举止大方得体;会文明吃饭、文明走路、文明集会、文明如厕、文明说话，具有龙小学生“文雅”的良好形象。
（2）勤奋学习小标兵
勤奋学习，刻苦专研。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学苦练;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不拖拉、字迹工整;努力掌握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各科成绩良好， 得到班级同学的认可。

（3）博览群书小书谜

热爱阅读，乐于创作。热爱文学创作与读书，有较高文学基本功;本学期积极参加学校、区、市的读书活动，各级读书、征文活动有作品发表或获奖（班报、校报或报刊杂志上发表）。
（4）艺术健体小明星

兴趣广泛，多才多艺。具备艺体特长才能，本学期积极参加学校各级及各类体育、艺术特长展示活动，且有所收获。
（5）科技创新小博士

善学善思，勇于创新。善于观察，善于思考， 喜爱科技创造、信息技术，

会小发明、小创造、小制作或者有科技小论文获奖或发表（班报、校报或报刊杂志上发表）。 

（6）安全环保小卫士

保护环境，热爱学校。有较强的环保和安全意识，能以自身行动支持环境保

护，在自己的岗位做好环保、宣传、管理等工作。

（7）岗位负责小能手
认真负责，乐于服务。在班级或学校有一个或多个为集体服务的小岗位，有具体的岗位职责，并且愿意、坚持为大家服务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在岗位任职中，有集体荣誉感，尽自己的能力在岗位上为集体、为他人服务。学会分工合作，遇事以集体利益为重。

（8）积极向上进步星

态度端正，不甘落后，不断进步。在学习、行为习惯、劳动、文明礼仪各方面有明显进步的学生。

特别说明：在评选三好学生和单项积极分子时，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在寒假及节假日、双休日积极组织同学开展玩伴团活动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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